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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2021 年 4 月 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齐银行”或“公司”、“发

行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通证券”）担任辅导机构，并签订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

议》”）。 

2017 年 3 月 29 日，乌鲁木齐银行与海通证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新疆监管局（以下简称“新疆证监局”）《关于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辅

导备案登记确认书》（新证监局函[2017]66 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58 号）和新疆证监局颁布的《新疆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监管工作规程

（修订）》（新证监局[2013]44 号）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现

将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情况 

（一）本次辅导期辅导过程概述 

1、备案日期 

本次辅导备案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29 日。 

2、变更备案事项 

本期辅导期辅导小组成员为张虞、贾磊、戴新科、江腾华、穆嘉骥、董子啸。 

3、辅导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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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辅导期间为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4、辅导依据 

本次辅导依据为《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63 号）、

《新疆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监管工作规程》（新证监局[2013]44 号）、《辅导协

议》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市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小组成员情

况 

针对乌鲁木齐银行的具体情况，海通证券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及实施

方案，并派遣具有丰富经验的员工组成了专门的辅导工作小组负责乌鲁木齐银行

上市辅导的各项工作。具体信息如下表： 

保荐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辅导小组组长 张虞 

现场负责人 贾磊 

辅导小组成员 戴新科、江腾华、穆嘉骥、董子啸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期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乌鲁木齐银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等。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和方案的执行情况 

1、辅导的主要内容 

（1）针对乌鲁木齐银行由于历史原因导致股权结构较为复杂的情况，持续

推进股东确权、股权脉络梳理及国有股权管理等工作； 

（2）针对已梳理的乌鲁木齐银行在历史沿革、股东适格性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整改建议并督促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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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导方式 

本期辅导主要采取非现场辅导方式，包括邮件、电话等方式与发行人及其辅

导对象进行沟通，针对发行人股权脉络梳理、股权转让及清理不合格股东等工作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关解决建议，并积极为部分辅导对象答疑解惑。 

3、辅导计划及执行情况 

在辅导期内，海通证券按照上市辅导工作计划中制定的辅导计划有步骤、有

针对性地落实各项辅导工作。各中介机构结合各自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针对

乌鲁木齐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乌鲁木齐银行亦给予

积极配合落实本次辅导的内容和要点，本期辅导工作按照计划有序进行。 

（五）辅导协议履行及发行人参与、配合保荐机构工作的情况 

本次辅导过程中，乌鲁木齐银行和海通证券双方均依据《辅导协议》的相关

约定履行了各项义务。乌鲁木齐银行对辅导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全力配合辅导小

组开展辅导工作，及时向辅导人员提供各项资料，积极配合辅导小组进行尽职调

查，并认真采纳辅导机构的合理建议；海通证券配备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并协调

组织其他中介机构积极开展本期辅导工作。双方共同努力按照约定计划和内容推

动着辅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辅导期内发行人情况 

（一）经营概况 

乌鲁木齐银行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两级财政、企

业、个人共同入股组建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于 1997 年 12 月 20 日挂牌开

业。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本外币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

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

贷款业务；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乌鲁木齐银行始终坚持“立足地方经济，立足中小企业，立足城市市民”的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2%A1%E4%BB%BD%E5%88%B6%E5%95%86%E4%B8%9A%E9%93%B6%E8%A1%8C/213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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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宗旨，积极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不断推出新的金融服务产品，努力满足广

大市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辅导期内，乌鲁木齐银行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 

1、公司的独立性情况 

本辅导期内，发行人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不存在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同的情况。 

2、公司同业竞争情况 

本辅导期内，乌鲁木齐银行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存在同业竞争。 

3、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召开规范运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乌鲁木齐银行召开股东大会会议 1 次、董事会会议 4 次（含通

讯会议 3 次）、监事会会议 1 次。 

4、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管理层能够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履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相关决议。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 

本辅导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能够认真履行职责。 

6、章程修订、对外重大投资、融资、重大资产的购买出售及关联交易等重

大决策制度制定及履行情况 

乌鲁木齐银行已建立了有关章程修订、对外重大投资、融资、重大资产的购

买出售及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制度，在涉及上述重大决策时，乌鲁木齐银

行能够严格按照该等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 

7、内控体系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乌鲁木齐银行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及内控体系，并制定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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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文件。本辅导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现有的各项内控制度开展内控工作。 

8、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乌鲁木齐银行已建立了内部审计制度。公司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时，能够严格

执行有关内部审计制度。 

9、财务会计工作开展情况，是否发现存在财务虚假或重大会计差错行为 

乌鲁木齐银行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实际经营情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财务

体系。本辅导期内，公司财务会计工作开展正常，未发现存在财务虚假或重大会

计差错行为。 

三、辅导进展评价意见 

本辅导期内，海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以辅导公司建立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内部的规范运作、积极整改现有问题为目标，协调其

他中介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和辅导计划切实开展辅导工作，并在就相关问题进行充

分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提供合理建议及意见。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公司对面临

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有了较为明确的思路，本期辅导工作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

辅导对象进行系统的知识培训，使其全面掌握发行上市及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息披露、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使乌鲁木齐银

行进一步具备作为一家规范拟上市公司的条件。






